临潼区2018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
项目申报指南
为科学、规范、高效的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提高我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确保项目建设任务顺利完成，特制订本指南。

一、支持重点和方向

立足我区优势特色产业，在蔬果主产区域实施该项目。重点支持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连片建设一批果蔬组装式冷藏库、简易冷藏库等加工设施。

二、实施内容及补助标准
在全区范围内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设施97座。其中：20吨简易冷藏库10座，每座补助1.5万元；50吨简易冷藏库11座，每座补助2.5万元；50吨组装冷藏库25座，每座补助5万元；100吨组装冷藏库11座，每座补助10.5万元；200吨组装冷藏库40座，每座补助16.5万元。（见附件1）
三、补助方式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实施主体填写《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奖补设施建设申请表》（见附件2），区农林局、财政局按照申请批准、两次公示、建设验收、两次信息录入等程序组织项目实施。项目任务完成后，经区级部门联合验收通过后，公示无异议，区财政局按照项目补助资金额度直接兑付补助资金。
四、相关要求

1. 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实施主体上报资料的先后顺序将作为确定项目的考虑因素之一。
2. 项目实施主体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对带动农民增收作用明显、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参与脱贫攻坚的经营主体优先考虑。
3. 项目实施主体要具备项目建设用地和建设资金，保证实现“当年建设、当年验收、当年资金兑付、当年受益”的目标。
4. 项目实施主体建设的设施必须为当年新建，实施主体或以其主要负责人家庭成员名义承担过省级财政支持的百库项目建设和其他同类项目的不得申报。
5. 项目实施主体自愿提出项目申请，按照“一库一表”的要求，填写《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奖补设施建设申请表》（一式四份），出具项目建设承诺书，提供国土部门出具的项目建设用地证明和经营主体工商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许可证等相关资料报所在街办，经街办审核同意推荐后，将申报材料报区农林局。（联系人：刘小龙，联系电话：83829035）
6. 区农林局组织相关部门对申报的实施主体审核筛选，对拟定的实施主体在临潼区人民政府网及项目实施主体所在村予以公示，无异议后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具体做好项目实施管理工作。（具体设计方案见附件4《陕西省2018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设施建设实施技术方案》）
附件：
1. 2018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项目补助设施目录
2.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奖补设施建设申请表
3. 项目建设承诺书
附件1
2018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设施目录
	设施类别
	设施类别型号
	规格
	补助标准（元）
	建设数量（座）
	备注

	简易

冷藏库
	007
	20吨
	15000
	10
	通过增加保温材料、制冷设备等，将现有闲置房屋、窑洞改建为冷藏库。

	
	008
	50吨
	25000
	11
	

	组装式

冷藏库
	011
	50吨
	50000
	25
	

	
	012
	100吨
	105000
	11
	

	
	021
	200吨
	165000
	40
	


附件2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奖补设施建设申请表
申请表编号：

	申请人姓名(或专业合作社名称)
	
	申请人身份证号码（或专业合作社法人代码）
	

	详细通讯地址
（或住址）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     街办    村
	邮政
编码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申请奖补设施名称
	

	
	
	申请设施型号规格
	

	申请理由
	
	申请人或法人签字
	

	以上栏目由申请人或专业合作社填写。

	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区级农业部门审批意见

	经审核，上述信息真实有效，同意推荐。
审批人：
日期：20＿年＿月＿日
经办人：       （加盖单位公章）
	同意建设设施名称：
同意建设设施型号规格：
验收合格后，奖补（人民币大写）    万  仟 佰元整，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万  仟 佰元整，省市县财政资金  万  仟  佰元整。
审批人：
日期：20＿年＿月＿日
经办人：       （加盖单位公章）

	区级财政部门审批意见
	区级联合验收意见

	审批人：   
日期：20＿年＿月＿日
（加盖单位公章）
经办人：
	奖补设施编号：
验收人：
日期：20＿年＿月＿日
（加盖单位公章）
经办人：

	领取奖补资金（人民币大写）     万     仟  佰  元整。       
审批人：                经办人：              领款人签字：                   
20＿年＿月＿日


注：1.本表由区级农业部门统一印制，一式四联。申请者（农户或专业合作社，下同）从区级农业部门领取本表并填写相关内容后报各街道办。街道办事处审核盖章后送区级农业部门。区级农业部门、财政部门分别审批同意后各留存一联；各街办以及申请者各保存一联，作为批准建设的凭据。申请者完成施工并经区级农业部门组织联合验收合格后，到区级财政部门领取财政奖补资金。
2.每座奖补设施须填写一份申请表，本表左上角编号由区级农业（果业）部门统一填写。
附件3
项目建设承诺书
为加强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管理，本单位在项目申报、实施和项目结束后保证：
1. 申请的农产品初加工项目（冷藏库建设）将按照方案要求按时、按质完成项目建设任务，不得与此前申报的同类项目重复，后期也不得再申报此类项目。 

2. 实施的农产品初加工项目用地符合方案要求，若违反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我自愿承担后果。

3. 项目建设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负责项目建设施工安全，确保工程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

4. 项目完成后，在使用过程中严格冷库操作规程，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不改变冷库用途。

5. 自觉接受区农林、财政、国土等有关部门的检查验收等相关工作。
6. 提交的相关材料与数据全部真实，本单位将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 1 —
 — 30 —
— 31 —

